附件1

江门市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测评表

	项目
	序号
	分值
	指  标  要  求
	测 评 办 法
	评定

分值

	村级组织建设

︵

12

分

︶
	1
	3
	村级组织按期换届；村委会成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经民主选举产生。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2
	2
	“两委”各尽其责，相互关系协调。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3
	3
	“两委”成员遵纪守法，廉洁勤政。
	个别领导班子成员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扣1～1.5分，问题涉及领导班子的不得分。
	

	
	4
	2
	“两委”积极带领群众勤劳致富，成效明显。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扣1～1.5分。
	

	
	5
	1
	村委会下属各工作委员会健全，并充分发挥作用。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扣0.5～1分。
	

	
	6
	1
	村民小组长认真履行职责。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扣0.5～1分。
	

	村务决策

︵

21

分

︶
	7
	4
	坚持重大村务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决定，或进行村务公决。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8
	4
	每半年召开一次村民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村民代表会议。
	每少召开一次会议扣1分，全年未召开过会议的不得分。
	

	
	9
	3
	十分之一以上村民提议召开村民会议或三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提议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做到在10天内召开。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10
	2
	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前，“两委”就会议议案进行认真研究，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11
	3
	建立完善的村民议事规则。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12
	2
	建立村民代表联系村民制度。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13
	3
	经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务公决作出的决议、决定得到切实贯彻。
	存在少数人违背或推翻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及经村务公决所作决定、决议情形的不得分。
	

	村务管理

︵

37

分

︶
	14
	2
	“两委”办公室门前只悬挂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两块衔牌，衔牌制作符合有关规范。
	衔牌制作或悬挂不规范的扣0.5～1分。
	

	
	15
	1
	换届选举结束后7天内完成新旧村委会班子工作交接。
	无特殊情况未按时交接的不得分，交接不规范的扣0.5分。
	

	
	16
	3
	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并切实贯彻。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无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情形。
	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未经村民会议通过，或其内容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不得分。
	

	
	17
	2
	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制定完善的工作制度。
	未制订的不得分，制度不完善的扣1分。
	

	
	18
	1
	村集体经济组织、共青团、妇代会、民兵营等组织较好地履行各自章程规定的职责。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扣0.5分。
	

	
	19
	2
	村委会每月召开一次办公会议，每半年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一次工作。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扣1～1.5分。
	

	
	20
	1
	村各类组织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做好会议记录。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扣0.5分。
	

	
	21
	2
	在“两委”办公室内用镜框或橱窗展示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工作制度。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村务管理

︵

37

分

︶
	22
	1
	村干部认真履行职责，及时、妥善地处理民事纠纷、群众来访、突发事件和各类村务。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扣0.5～1分。
	

	
	23
	2
	依法设立村务管理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简称“两组”）；“两组”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未设立“两组”或有村干部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充任“两组”成员的不得分；“两组”未能正常运作的扣1分。
	

	
	24
	1
	村委会按收支平衡原则制订当年财务收支计划，并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通过。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25
	2
	按有关规定配备会计员、出纳员和保管员。
	财会人员和保管员交叉任职或村党组织、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亲属担任村财会人员和保管员的不得分。
	

	
	26
	2
	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做到账证、账实、账款、账账、账表相符。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扣1～1.5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的不得分。
	

	
	27
	2
	坚持财务开支“两笔会签”制。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28
	1
	记账凭证符合规范要求。
	存在白条子、假凭证入账情形的不得分。
	

	
	29
	2
	对村集体日常财务支出，民主理财小组每月进行一次审理，发现问题的依法依规及时处理。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30
	2
	实行财务委派（选聘）制或代理制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31
	1
	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经济合同符合法规规定，手续齐备。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32
	1
	村集体投资项目招标公开进行。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33
	2
	坚持集体财务年度审计和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34
	2
	每年对村干部进行一次民主评议，评议结果与村干部的奖惩挂钩。
	未对村干部进行年度民主评议的不得分，评议结果未与村干部奖惩挂钩的扣1分。
	

	
	35
	1
	村党组织、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小组的印章由专人保管公章，印章使用审批手续严格。
	印章保管不善的扣0.5分，使用失当不得分。
	

	
	36
	1
	选举文档、会议记录、合同文本、村务公开方案等资料依照档案管理规定及时归档。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档案资料散失的扣0.5分。
	

	村务公开

︵

30

分

︶
	37
	3
	按《广东省村务公开栏统一模板样式》要求，在便于群众观看的地方设立固定的村务公开栏，并通过会议、发放“明白纸”等形式公开村务。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38
	1
	新一届村委会产生后10天内公布任期目标。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39
	2
	1月上旬公布：村委会年度工作计划和上一年度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上一年度财务收支、债权债务、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情况和村集体收益分配方案。7月上旬公布上半年执行工作计划的情况。
	每少公布一项扣0.5分
	

	
	40
	2
	年初公布本年度计划生育指标安排和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每季公布一次节育对象、生育对象和应征未征社会抚养费对象名单；年度最后一个月公布下一个计生统计年度的人口计划。
	每少公布一项扣0.5分
	

	村务公开

︵

30

分

︶
	41
	3
	每月上旬公布：上一个月村集体的常规性财务收支、现金银行存款、债权债务变化、征地补偿收入的管理和使用、村干部报酬及其公务开支情况；上一个月救灾救济、扶贫助残、拥军优属、社会捐助等款物的接收、发放、使用情况；上一个月发包机动地、“四荒地”的各项补偿费收入及其使用情况。
	每少公布一项扣0.5分
	

	
	42
	3
	每季度第一个月的上旬公布：上一季度协助政府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上一季度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开发性支出、村政公益建设项目支出和土地、企业等集体资产承包（租赁）情况：上一季度政府下拨的补助经费、专项经费的使用和种粮直接补贴、退耕还林还草款物、国家给予农民的其他补贴的兑现情况及国家资助村集体政策的落实情况；上一季度本村新型合作医疗费的收缴和开支情况。
	每少公布一项扣0.5分
	

	
	43
	3
	对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村务决策、制订发展规划和年度财务收支规划、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减免政策兑现、各级财政落实到户的优惠政策和资金、社会各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和项目、以及民主评议、民主测评村干部等情况，做到在事项发生后3天内公布。
	每少公布一项扣0.5分
	

	
	44
	3
	对村集体资产及经济项目的承包和租赁、经济项目和建筑工程的立项和招标、集体企业改制和村办公益事业的经费筹措、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或发展村办企业占用土地等事项，做到事前及时公开有关情况，事项完成后5天内公布实施或办理情况。
	每少公布一项扣0.5分
	

	
	45
	1
	对宅基地的申请审批情况，做到在事项发生后5天内分榜公布。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46
	2
	对十分之一以上村民或五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要求公开的其他事项，做到在5天内公布。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47
	2
	村务公开按村委会提出方案——村务管理监督小组审核——提交“两委”联席会议确定——由村委会通过适当形式公布的程序办理。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48
	1
	对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提出的问题，做到在5日内解决。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49
	1
	半数以上的村民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对公开的村务事项有不同意见的，村委会做到在10天内予以修正并重新公布。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50
	2
	村务公开后，采用各种方式形式征求村民意见。对村民提出的询问和意见，村委会做到在15天内作出答复。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扣分。
	

	
	51
	1
	村民小组参照村务公开的做法，实行组务公开。
	未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得分。
	

	总分
	
	100
	
	
	


